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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_80_8A_E6_9C_80_E9_c122_479538.htm 《合同法》第二百

七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

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

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

接接该工程。”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

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 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

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

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

价，也可以申请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

该工程折价或者说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最高法院关于

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

）规定： 一：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

件中，应当依照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

程的承包人的优先权优于抵押权和其它债权。 二：清费者交

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享有

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 三：建设工程承包人

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建设工

程合同约定竣工之日起计算。 按照《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九

条、第二百八十六条及《批复》第三条之规定承包人行使用

优先权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承包人必须按合同规定全部

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即工程按期完工，量合格，已经通过竣

工验收； 2：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届满发包人不支付价款，经

承包人在合理的期限内催告仍不支付。 3：必须在工程竣工



之日或者约定的竣工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优先权是指特种

债权的债权人基于法律规定，对债权人的全部财产或者特定

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规

定赋予承包人优先权，但在工程建设合同中，发包人为了取

得贷款往往已就建设工程设定了抵押权。在同一建筑工程上

存在承包人的优先权与其它债权人的抵押权竞合情形。哪一

种优先权应当优先受偿？合同法未明确规定。《批复》第一

条确定了其优先受偿顺序，肯定了承包人的优先权优于其它

债权人的抵押权和其它债权。上述规定赋予了承包人优先权

，也肯定了其优先受偿顺序。在发包人未按约定的期限支付

价款，甚至不向承包人支付价款情形下，这无疑为承包人实

现自己的债权，收回工程价款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有力的保障

。 而优先权作为一种担保物权，除具有担保物权的共性外。

与其它担保物权相比还具有一些不同的特性。 1：优先权是

法定担保物权，它的设定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不以当事

人之间事先存在特别约定为必要。 2：优先权基于其权利的

法定性，无须进行必要的公示，既无须如抵押权以登记为公

示方法，也不象质押以交付占有为公示方法。正因为优先权

欠缺公示性，在维护承包人的债权时，也难免会对其它抵押

权人和债权人的利益造成威胁。因此为了兼顾各种债权人的

利益，有必要对优先权的效力进行适当的限制。《批复》第

二条就明确了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已全部或

大部分交付房款的买受人；《批复》第三条也对此进行了进

一步完善，规定了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更为让人关

注的是，第三条还将期限的起始日期定为从竣工之日或者合

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这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



执行案件中具有重大意义，也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在此

之前，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并没有明确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依

此规定，在实际中，承包人行使优先权必须在约定期限届满

，合理的催告期限之后，而且无论是约定的还款期限还是合

理的催告期限，这二段时间都必须是在工程竣工之后的。而

在现行通用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工程竣工验收后，当事

人双方依法有权约定工程款还款期限，可以是六个月也可以

是一年，甚至更长，而且发包方通常还会要求约定一年的保

质期作为偿还工程款的条件。这样，依据《批复》在优先权

行使期限上的规定，六个月期限从竣工之日或者约定的竣工

之日计算，一方面既保护了承包人的合法利益：首先，以工

程竣工之日为行使优先权的起始日，可以保障并提醒承包人

在工程竣工后，发包人不履行偿还义务时，及时享有并行使

优先权。其次，可以制约并促成当事人双方在建设工程合同

中约定较短的还款期限，以便竣工后，及时清算清偿工程价

款；以减少因约定的还款期限过长，出现不利于承包人的情

形。 另一方面也更是对承包人优先权的一种制约：首先，当

事人双方约定的偿还期限将受到极大的限制，必须在工程竣

工之后六个月之内，同时再加上一段合理的催告期限，将更

加缩小当事人双方本来可以自由约定偿还期限，也同时受制

于发包人在竣工后的及时验收。这样势必造成建设工程合同

双方在工程款偿还期限上的矛盾，增大了签约难度；其次，

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之规定行使优先权条件，如果

建设工程竣工后，因发包方的过错没有及时进行验收，以致

超过规定的优先权行使期限，即竣工后六个月，承包人也同

样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其优先权。第三：如果约定的竣



工之日与实际的竣工之日不一致时，即工程竣工之日比约定

提前或比约定拖后二种情况，优先权的行使期限是从工程竣

工之日还是从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这势必在适用该条款

上出现混乱。 因此，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

中，《批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一些欠缺之处，优先

权行使期限过短及其起始之日计算欠明确，有待立法进一步

完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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